
土地承租（購）申請書 
 

一、受文單位：台灣糖業公司中彰區處（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二段 762 號） 

二、請勾選承租或承購： 

□ 承租 土地標示：           縣市         鎮市鄉區        段        小段 

        地    號：           面積：                平方公尺  

□ 承購 土地標示：           縣市         鎮市鄉區        段        小段 

        地    號：           面積：                平方公尺 

 

三、擬租期間（擬承購者免填）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 

四、用途說明（應載明）： 

 

五、申請人：姓      名（法人名稱）：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（請親簽全名）  

 

            身分證（法人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

            住    址： 

 

六、檢附證件：(一)、土地登記謄本          份 

              (二)、土地地籍圖謄本        份 

              (三)、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     份 

              (四)、身分證明文件          份 

七、申請人承諾絕不據本申請書認為貴公司已作承諾之表示。 

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備註：一、土地登記謄本、土地地籍圖謄本向地政事務所申請（三個月內正本）。 

二、土地使用分區證明：土地為都市計畫區範圍內者檢附地籍圖正本一份後向轄區  

工務（建管）機關申請核發(八個月內正本)，都市計畫外土地如登記簿謄本已 

載明編定使用種類者，本項免附。 

三、身份證明文件：（以下擇一檢附） 

    (一)、身分證影本     

    (二)、戶口名簿影本 

    (三)、戶籍謄本       

    (四)、法人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代表人資格證明影本 

四、以上證件如為影本者，由申請人自行核對與正本相符並註明切結認章。 

五、申請之承租用途須符合土地分區管制等相關規定，申請人申請前應自行查明。 

六、申請書郵寄地址:514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 2段 762 號。 

(接續背面) 



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 

本同意書已載明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本公司）將如何處理及利用，本公司依本

同意書之內容，所蒐集到之您的個人資料。當您勾選「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」，並簽

署本同意書時，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。為了確保依本同意書之內

容，所提供之您的個人資料，其處理及利用，均合於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之規定，

本公司特此依個資法第 8 條之規定，告知您下列事項： 

一、蒐集者名稱：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 

二、蒐集之目的 

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於辦理土地行政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之目的，且為業務之需要，蒐集您的個

人資料、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。 

三、個人資料之類別 

本公司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類別，包括下列項目：識別類、特徵類，請於填寫時提供您本人正

確、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。 

四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 

本公司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自即日起至案件終止日，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，您的個人資料之利

用對象為您本人，利用之方式僅作為本公司業務聯繫及業務之需要，不得轉作其他用途。 

五、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

依個資法第 3 條之規定，您得行使之下列權利，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： 查詢或請

求閱覽；請求製給複製本；請求補充或更正；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；請求刪

除。 

六、您可以拒絕向本公司提供個人資料，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，本公司將無法依上述第 1款

所載之蒐集目的，提供本公司後續之相關服務。 

若您欲執行上述第 5款所載之權利時，請與本公司聯繫。聯絡電話：04-25561100。 

為維護您的個人資料之正確，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，請通知本公司更正或補充之。上

述第 2款所載之蒐集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本公司將主動或依您的請求，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

用本公司依本同意書之內容，所蒐集之您的個人資料。 

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公司【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】之保護及規範。依個資法第12條之規定，

本公司如違反個資法之規定，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或其他侵害者，本公司應於查

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您。 

□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                 

立同意書人簽名（請親簽全名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日期：中華民國 ＿＿年 ＿＿月 ＿＿日 


